附件三：

南京市职业学校优秀学生社团建设评比标准（试行）

一、基本要求

职业学校学生社团建设应坚持“以素质为核心、以服务为宗旨、以就业为导向、以能力为本位”的指导思想，以“立德树人”为根本任务，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总体目标，以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为载体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锻炼学生“自我教育、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”能力，培养学生自主成长的自觉性，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、团队精神、合作能力等。

二、评比标准

（一）社团活动方案科学合理

1、活动主题明确，富有价值，符合社团建设宗旨； 

2、活动内容针对性强，贴近职业学校学生生活；

3、活动环节设计合理；

4、安全应急措施具体，易操作；

（二）社团活动过程体现主体性

1、活动设计由社团成员自主酝酿、集体讨论、教师指导、自主完成；

2、活动过程社团成员自主组织、自主管理、分工合作，社团负责人作用明显，教师指导有效；

（三）社团活动评价体现实效性

1、每次社团活动均有记录及有效评价，评价形式自定；

2、活动评价指标明确、具体，可行性好；

3、社团成员自主评价积极性高；

4、实现预设目标程度高，有利于促进社团建设；

（四）学校支持保障有力

1、管理指导支持；

2、活动场地支持；

3、设施设备支持；

4、活动经费支持；

5、校际交流支持；

（五）社团示范引领作用明显

1、社团章程简明、规范；

2、社团建设有较强的组织性和计划性；

3、社团活动具有较强的时代性、实践性和教育性；

4、社团成员有较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，活动参与率高；

5、社团影响力大，社会评价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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